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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范围界定
①
 

 

（1996 年 5 月 16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〔96〕汇管函字第 142

号公布  自 1996年 5 月 16日起施行） 

 

一、外汇信托存款 

包括境内外汇信托存款和境外外汇信托存款。系指金融信托

投资机构凭其信用，接受境内外客户委托，双方签署协议，吸收

并代为营运其定额外汇资金的业务经营活动。 

外汇信托存款金额起点为人民币一百万元以上的等值外币，

存期为半年以上。存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利率执行。 

金融信托投资机构吸收境外外汇信托存款须受国家外债规

模控制。 

 

二、外汇信托放款 

系指金融信托投资机构运用吸收的外汇信托资金或自筹外

汇资金对自行审定的企业或项目发放的贷款。 

外汇信托放款按期限分为短期外汇信托放款和中长期外汇

信托放款。放款对象为境内外法人。外汇信托放款利率按中国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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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银行规定利率执行或在人民银行规定的幅度内浮动。 

金融信托投资机构办理境外外汇信托放款须报国家外汇管

理局及其分局批准。 

 

三、外汇信托投资 

系指金融信托投资机构以其吸收的外汇信托资金或自筹外

汇资金直接投放企业、项目或参与合资联营企业的投资，并分享

其经营成果的行为过程。 

外汇信托投资按投资期限分为短期外汇信托投资和中长期

外汇信托投资。 

境外外汇信托投资须依据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的《境外投资

外汇管理办法》及其实施细则。 

 

四、外汇借款 

包括境内外汇借款和境外外汇借款。 

境内外汇借款：系指非银行金融机构向境内中资金融机构按

规定利率借进一定数额的外汇资金。境内外汇借款利率按中国人

民银行有关规定执行。 

境外外汇借款：系指非银行金融机构直接向境外金融机构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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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内外资金融机构借进一定数额的外汇资金，以及非银行金融机

构接受国际金融机构和外国政府的转贷款。境外外汇借款利率依

照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水平，接受国际金融机构或外国政府转贷款

除外。境外外汇借款须受国家外债规模控制。 

 

五、外汇同业拆借 

系指金融机构之间临时调剂外汇资金头寸余缺的借贷行为。

外汇同业拆借包括境内外汇同业拆借和境外外汇同业拆借。 

境内外汇同业拆借对象为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的境内中

资金融机构。拆借双方应以合同形式明确外汇拆借的金额、期限、

利率、资金用途和双方的权利、义务等或通过授信额度进行。境

内外汇同业拆借的期限和利率由人民银行总行根据资金供求情

况确定和调整。 

境外外汇同业拆借的对象为境外金融机构，境内外资银行、

中外合资银行或外资中外合资的非银行金融机构。境外外汇同业

拆借可通过授信额度进行，拆借利率依据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水平。

境外外汇同业拆入须受国家外汇管理局短期外债余额控制。 

 

六、外汇存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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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指财务公司吸收集团内部企业的外汇资金，按规定利率付

给其利息的业务经营活动。外汇存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

定执行。 

 

七、外汇放款 

系指非银行金融机构利用其吸收的外汇资金或自筹外汇资

金对自行审定的企业或项目发放的贷款。 

外汇放款按期限分为短期外汇放款和中长期外汇放款。外汇

放款对象为境内外法人。财务公司外汇放款对象仅限于集团内部

企业。外汇放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利率执行或在人民银行

规定的幅度内浮动。 

非银行金融机构办理境外外汇放款或财务公司对集团在境

外设置机构的放款须报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局批准。 

 

八、发行或代理发行外币有价证券 

外币有价证券主要包括：外币股票及派生产品，外币债券和

外币票据等。 

发行外币有价证券：系指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发行人在境内

外证券市场上发行外币有价证券的业务经营活动。目前非银行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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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机构发行外币有价证券是指发行外币债券和外币票据。 

代理发行外币有价证券：系指非银行金融机构接受客户委托

代为办理外币有价证券的发行、承销、股票分红派息或债券和票

据的兑付等业务经营活动。财务公司仅限于代理集团内部企业外

币有价证券的发行、承销、股票分红派息或债券和票据的兑付。 

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境外发行或代理发行外币有价证券须受

国家外债规模控制。 

 

九、买卖或代理买卖外币有价证券 

买卖外币有价证券：系指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其自有外汇资金

在境内外证券市场上买卖外币有价证券的业务经营活动。 

代理买卖外币有价证券：系指非银行金融机构以代理方的身

份代理客户在境内外证券市场上买卖外币有价证券，并收取一定

比例手续费的业务经营活动。财务公司仅限于代理集团内部企业

买卖外币有价证券。 

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境外证券市场上买卖或代理买卖外币有

价证券须按季报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局备案。 

 

十、自营或代客外汇买卖 



 

规章 

 
X

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      

 

- 6 - 

自营外汇买卖：系指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其自有或自筹的外汇

资金在国际外汇市场上按市场汇价进行的可自由兑换货币间的

买卖经营活动，包括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资金管理所进行的外汇

买卖交易活动。 

代客外汇买卖：系指非银行金融机构接受客户委托，按其委

托指令买入或卖出外汇，并根据其交易金额收取一定比例手续费

的交易经营活动，包括非银行金融机构代客户从事资金管理所进

行的外汇买卖交易活动。 

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营自营外汇买卖须依据国家外汇管理局

颁布的《关于金融机构办理自营外汇买卖业务的管理规定》②。 

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营代客外汇买卖须依据国家外汇管理局

颁布的《金融机构代客户办理即期和远期外汇买卖管理规定》③。 

 

十一、外汇投资 

系指非银行金融机构以投资者身份，以其自有或自筹外汇资

金直接投放企业，项目或参与合资联营企业的投资，及有价证券

投资等，并分享其经营成果的行为过程。 

外汇投资按投资期限分为短期外汇投资和中长期外汇投资。 

境外外汇投资须依据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的《境外投资外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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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办法》及其实施细则。 

 

十二、外汇租赁 

系指金融租赁机构作为出租人用自筹或借入的外汇资金从

国外厂商购进或租入承租人所需的设备，供承租人在约定的期限

内使用，承租人分期向出租人支付一定的外汇租赁费的业务经营

活动。 

外汇融资租赁主要包括直接租赁，转租赁，回租租赁，杠杆

租赁（衡平租赁），综合租赁等形式。 

非银行金融机构办理国际融资租赁须报国家外汇管理局及

其分局备案。 

 

十三、外汇保险 

系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用外币支付保险费，保险机构根据

合同约定承担赔偿责任并以外币支付保险金的商业保险行为。 

外汇保险包括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及其上述保险的再保险

业务。 

保险代理人，保险经纪人从事外汇保险经营活动须经国家外

汇管理局及其分局批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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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、外汇担保 

系指非银行金融机构凭其资信，以自有外汇资金向境内外债

权人或其它受益人承诺，当债务人未按合同规定偿付外汇债务时，

由担保人代为履行偿付外汇债务的保证。 

外汇担保包括境内外汇担保和涉外担保。境内外汇担保即非

银行金融机构向国内债权人或其它受益人出具的外汇担保；涉外

担保即境内非银行金融机构向国外债权人或其它受益人，境内外

资银行，中外合资银行或外资，中外合资非银行金融机构出具的

外汇担保。 

非银行金融机构办理涉外担保须依据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

的《境内机构对外提供外汇担保管理办法》。 

 

十五、资信调查、咨询、见证业务 

资信调查：系指非银行金融机构接受境内外客户委托，对客

户指定的有业务关系的企业的资信状况进行调查或对客户自身

进行调查，以向业务对象证明其自身资信的业务经营活动。 

咨询业务：系指非银行金融机构接受境内外客户委托，以其

专门的知识，技术经验和广泛的联系回答客户有关金融业务，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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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状况，经济信息等询问，并进行可行性和专题性研究以作决策

依据的一种服务性业务。  

见证业务：系指非银行金融机构为申请人提供证明，证明申

请人向受益人所提供的材料属实，有履约能力，但不负任何法律

责任的业务活动。 

 

十六、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的其它业务 

系指国家外汇管理局根据金融机构外汇业务发展需求和经

营状况批准的上述十五项业务以外的外汇业务。 

 

附则： 

外汇委托业务：系指金融信托投资机构作为受托人，与境内

外委托人签署委托协议，吸收委托人的外汇资金，按照委托指示，

进行定向的外汇放款或外汇投资等的业务经营活动。 外汇委托

业务包括外汇委托存款，外汇委托放款，外汇委托投资等业务。 

金融信托投资机构运用委托外汇资金须坚持“先存后贷，先

拨后用”的原则。 

金融信托投资机构吸收境外外汇委托存款须受国家外债规

模控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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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①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范围现已执行 1997 年 10 月 10

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《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范围》。 

②由《金融机构外汇买卖业务管理规定》取代。 

③同②。 


